
哈尔滨理工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研究生学业助学金评审实施细则

（2023 年 11 月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做好我院研究生学业助学金评定与管理工作，根据《哈尔滨理

工大学研究生收费标准及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校发〔2021〕12 号）及《哈

尔滨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业助学金实施细则》（2021 年 3 月 19 日）文件要求和精

神，结合我院研究生教育的实际情况，特制订本细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对象为哈尔滨理工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在籍

全日制研究生（非全日制、人事档案未到学校的非定向研究生及学籍状态为休学

的研究生除外），包括 2022 级、2023 级、2024 级硕博研究生和 2021 级 4 年制

博士研究生。

第三条 研究生学业助学金每学年评审一次，坚持公平、公正、公开、择

优的原则。

第二章 学业助学金基本申请条件

第四条 研究生学业助学金基本申请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三）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高等学校规章制度；

（四）诚实守信，品学兼优；

（五）积极参与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

（六）人事档案转入学校。

第五条 在参评学年，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具备参评资格：

（一）违反法律法规、校规校纪，受到纪律处分，在处分期内的；

（二）考试作弊的；



（三）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的；

（四）处于休学、保留学籍状态的；

（五）有课程考试不合格的；

（六）有轻渎学校规章制度，恶意侮辱学校、师长等行为的；

（七）超过 2次无故不参加各级党团组织开展的相关学习及活动的；

（八）由于因私出国留学、疾病、创业等原因未在校学习的；

（九）研究生学业助学金申请资料弄虚作假的。

第三章 学业助学金等级比例、资助标准及名额分配

第六条 硕士研究生学业助学金等级比例、资助标准

入学时间 年级 学业助学金等级 资助金额 资助比例

2021 年及以后 硕士二、三年级
一等助学金 5000 元 ≤10%

二等助学金 3000 元 ≤30%

第七条 博士研究生学业助学金等级比例、资助标准

入学时间 年级 学业助学金等级 资助金额 资助比例

2021 年及以后

博士二、三年级

和博士四年级

（仅 2021 级 4 年

制博士研究生）

学业助学金 8000 元 ≤40%

第八条 学业助学金名额分配

（一）硕士研究生学业助学金名额分配：由学院研究生学业助学金评审委员

会依据学校下发给学院的各助学金等级总名额数参考学院硕士研究生学科专业

人数占比综合分配，最终名额分配情况以研究生学业助学金评审委员会划定为准。

（二）博士研究生学业助学金名额分配：博士研究生按一级学科统一参评。

第四章 学业助学金评审机构及评审程序

第九条 学院成立研究生学业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由主要领导任主任委

员，研究生导师、行政管理人员、学生代表任委员，不少于 7人且为单数，负责

学院研究生学业助学金的申请组织、初步评审等工作。



第十条 评审程序

（一）申报通知下发。学院评审委员会根据学校下发的研究生学业助学金

评审通知及名额分配向学院研究生下发申报通知；

（二）学生个人申请。符合申报条件有意愿申请学业助学金的研究生向学

院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请，并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相应证明材料；

（三）资格材料审查。学院评审委员会对申报者基本申请条件及参评条件

进行审查，对申报者参评证明材料进行核实；

（四）综合量化评价。学院评审委员会负责对申报者学习成绩、科研成果、

思想品德、社会实践等进行综合量化评价，根据申报者量化评价积分数值确立初

步拟获奖研究生名单。评审过程中尊重研究生导师的推荐意见；

（五）评审结果公示。学院评审委员会将初步拟获奖研究生名单在学院网

站及公示栏上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提交学校研

究生学业助学金评审领导小组进行审定。

第十一条 对研究生学业助学金评审结果有异议的研究生，可在培养单位

公示阶段向所在培养单位评审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评审委员会及时研究并予以

答复。如研究生对培养单位作出的答复仍存在异议，可在学校公示阶段向学校研

究生国家助学金评审领导小组提请裁决。

第五章 学业助学金评审方式及各类成果分值计算

第十二条 学业助学金评审方式

（一）2023 级硕士、博士研究生：采取综合量化评价方式

综合量化评价分值=（学习成绩×0.1）积分+科研成果积分+思想品德积分

+社会实践积分

（二）2022 级硕士、博士研究生：采取综合量化评价方式

综合量化评价分值=科研成果积分+思想品德积分+社会实践积分



（三）2021 级 4 年制博士研究生：采取综合量化评价方式

综合量化评价分值=科研成果积分+思想品德积分+社会实践积分

说明：2022 级、2023 级硕博研究生和 2021 级 4 年制博士研究生综合量化

评价分值累计值相等时，研究生期间学位课课程学习成绩高者优先。

第十三条 各类成果分值计算

（一）学习成绩

课程成绩= （学位课程）

（二）科研成果

（1）科研立项量化标准：

表 1 科研项目计分标准（单位：分/项）

项目级别 项目积分

A1 16
A2 14
A3 12
A4 10
B1 8
B2 6
B3 4
C1 2
C2 1

注：1.项目得分依据所参与项目的排名（教师、企业单位人员和学生共同

排名）进行计算，项目负责人得满分，其他排名以满分的 1/2，1/4，1/8，…，

1/2n-1等依次递减，分值低于 0.1 不再计分。每位研究生限报 1项科研项目；

2.未有明确参与成员排名的科研项目不予认定。

（2）科研获奖量化标准：

表 2 科研获奖的计分标准（单位：分/项）

项目级别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国家级 32 24 16 12

省部级 16 12 8 4



厅局级 8 4 2 1

注：1.科研成果获奖得分以排名（教师、企业单位人员和学生共同排名）

进行计算，排名第 1 得满分，其他排名以满分的 1/2，1/4，1/8，…，1/2n-1等

依次递减，分值低于 0.1 不再计分；

2.同一项目获多个成果获，以最高成果奖计分；获多个项目的成果奖可累

积计分。

（3）发表论文量化标准：

以本校为第一作者单位（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视同学生为第

一作者）在国内外公开出版学术期刊及学术会议上发表的论文，按学校当年执行

的学术论文类别认定标准，各类刊出论文量化指标由基础分和附加分构成。

（1）基础积分

① A类期刊论文每篇积分：Science 和 Nature 正刊 200 分、子刊 100 分，

中科院一区、电气与电子类 IEEE Transactions、学校认定的中文 A2 类期刊 21

分，中科院二区 16 分，中科院三区 12 分，学校认定的中文 A3 类期刊 11 分，中

科院四区 10 分；

② B类期刊论文每篇积分：国内论文每篇积 8分、国外论文每篇积 6分；

③ C类期刊论文每篇积 3分；

④ ESCI 收录的期刊论文每篇积 3分；

⑤ EI 收录的会议论文每篇积 2分；

⑥ D 类论文、未收录的国外 EI 源期刊、未收录的学术会议论文、学院认

定的行业高影响力期刊及学术会议每篇积 1分，且不可再次使用，该项最高积到

2分。

（2）附加积分

① SCI 检索论文单篇影响因子大于等于 20，每篇论文附加 3分；

② 发表 ESI 高被引论文，每篇论文附加 3分。



注：1.已录用未刊出的 A 类和国内 B 类期刊论文，按积分的 50%计算，且

不可再次使用；需提供期刊录用证明+学生及导师承诺书+论文清样，并承诺刊出

期限(≤录用期起的 18 个月)；如承诺期限内论文未刊出，撤消该学生评定结果，

且指导教师需返还学院研究生所获得的双倍助学金。其他类录用未刊出的论文不

积分；

2.若国内期刊论文投稿时和论文刊出时等级不一致，按最高等级计算；

3.中科院低预警期刊分数按 70%计算, 中度预警期刊分数按 30%计算, 高

预警期刊不予认定；

4.B 类国外论文需检索后方可认定为 B 类期刊，否则按 D 类认定；其他期

刊论文网络首发即认定有效；

5.论文成果认定时间从论文投稿时间开始界定算起（如若申报者在本科

（或硕士）期间进行论文投稿，到申报者当前硕士（或博士）期间论文收录刊出，

该论文成果不认定为申报者当前硕士（或博士）期间论文成果）。

（4）获得专利量化标准：

（1）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一项积 6 分；进入实质审查阶段的国家发明专

利积 1分（最高积 2分）；

（2）获授权实用新型专利一项积 1分（最高积 2分）。

注：专利以第一发明人有效（导师为第一发明人、学生为第二发明人视同

学生为第一发明人，发明人中无导师的不积分），且需在学校审核登记（以审核

通过的哈尔滨理工大学专利申请登记表为准），以专利公告（公布）日为有效界

定时间。如在奖助学金评审中使用过进入实质审查阶段的国家发明专利，在下一

年奖助学金评审中该发明专利即使进入授权状态也不可再次使用，反之国家发明

专利进入实质审查阶段时材料未用于奖助学金评审，则国家发明专利授权时材料

可有效使用。



（5）科技竞赛量化标准：

（1）获国家级一等奖积 10 分；二等奖积 7分；三等奖或优秀奖积 5分；

（2）获地区级（多省）一等奖积 5 分；二等奖积 4 分；三等奖或优秀奖

积 3分；

（3）获省级一等奖积 4分；二等奖积 3分；三等奖或优秀奖积 2分。

注：1.集体项目在上述量化分值基础上乘以名次权重。两人一组时，第一

名权重 0.6，第二名 0.4；三人一组时，第一名权重 0.5，第二名 0.3，第三名

0.2；四人一组时，第一名权重 0.45，第二名权重 0.3，第三名权重 0.15，第四

名权重 0.1；超过四人只考虑前四人。若集体项目无法确定排名先后，则每人积

分按平均分计算（总分数除以总人数）；

2.每生每学年限报 1项竞赛奖且与专业相关；同一个竞赛多次获奖仅可使

用其中 1个；

3.竞赛项目第一报名单位需为本校，且需有电气学院教师作为竞赛项目指

导教师，无电气学院教师作指导教师的竞赛项目不予计分；

4.竞赛项目以本细则附件六学科竞赛目录为准，未在名录内的竞赛项目不

予认定。

（三）思想品德及文体活动

（1）日常活动

基础分为 0，每次加 0.1 分，最高加至 1.0 分。

注：1.出席常规例行会议、活动及研究生获取学位所需学术报告不加分，

但缺席活动者需以正当理由向学院提出书面请假，无故缺席者每次扣 0.1 分，活

动扣分不设下限。

2.对于加分活动，需由组织者向学院提出书面申请，经学院批准备案后方

可生效。



（2）文体活动获奖

获国家级一等奖积 6分；国家级二等奖积 4分；国家级三等奖或优秀奖积

3分；

获省级一等奖积 4分；省级二等奖积 3分；省级三等奖或优秀奖积 2分。

获校级一等奖积 0.4 分；二等奖积 0.3；三等奖积 0.2 分。

获院级一等奖积 0.25 分；二等奖积 0.2、三等奖积 0.15 分。

注：1.集体项目在上述量化分值上除人数；

2.每次申请限报 1项文体活动竞赛加分；

3.院级比赛仅包括本学院组织的各项院级活动赛事。

（四）社会实践

（1）担任研究生学生干部加分

（a）班级委员会：班长积 0.5 分，团支书积 0.4 分，学习委员积 0.4 分，

生活委员积 0.4 分，心理委员 0.3，寝室长 0.1 分。

（b）党支部委员会：党支部书记积 0.5 分，支部委员积 0.3 分。

（c）校、院研究生会：执行主席积 0.5 分，主席团成员积 0.4 分，部长

（副部长）积 0.3 分，部员积 0.1 分；

注：1.身兼多职研究生干部得分以最高分计算，不能重复加分；

2.班级委员会及党支部委员会研究生干部在参评学年中未任满一年者按

月折算积分，中途因工作失职被免职者，参评学年不予加分；

3.校、院研究生会研究生干部参评时按参评学年所任职务加分，未任满一

年者按月折算积分；

4.班级委员会、党支部委员会、院研究生会研究生干部如在参评学年中未

达到学生干部考核标准，由责任辅导员向学院评审领导小组进行情况说明，经学

院评审领导小组讨论决定是否在原有研究生干部积分上进行减分处理；



5.研究生干部因履行职责不到位造成重大安全事故者，经学院评审领导小

组开会讨论，决定是否取消加分或取消评比资格。

（2）担任助教、助管、兼职辅导员加分

有学院和学生处或其他学校职能部门等共同审批手续，且担任助教、助管

岗位的研究生可加 0.3 分，担任学院兼职辅导员和辅导员助理的研究生可加 0.5

分。

注：限当年有效；担任助教、助管、兼职辅导员岗位的研究生若中途离岗，

则视情节折算积分或不积分。

（3）参加公派社会实践活动加分

以学校、学院的名义对学生进行派出的社会实践每次加 0.1 分，最高累加

到 0.2 分。

注：参加公派社会实践的学生，须在每年 9 月 30 日之前，将相关佐证材

料交至辅导员老师处备案，无备案者，不予加分。

第十四条 科研立项成果、科研获奖成果、发表论文成果、获得专利成果、

科技竞赛成果、思想品德及文体活动成果、社会实践成果必须分别在硕士参评学

年期间或博士参评学年期间获得。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硕博连读学生根据当年所修课程的层次阶段确定身份参与学业

助学金的评定，进入选修博士研究生课程阶段按照博士研究生身份参与评定。

第十六条 以硕博连读方式录取的博士研究生，申请转回硕士学习时，须

一次性返还已享受的博士阶段的学业助学金。

第十七条 学业助学金作为为学业助学金的重要补充，学业助学金评选在

未获得学业助学金的研究生中差额评定。

第十八条 在正常学制期限内，因国家和单位公派出国留学或校际交流在



境外学习的研究生，具备研究生学业助学金参评资格。

第十九条 在攻读博士或硕士期间可重复获奖，第二次申请学业助学金时，

前一次获奖申报用过成果清零，不得再用。

第二十条 综合量化评价分值相同的优先级规定

（一）研究生期间课程成绩高者优先；

（二）学生干部优先；当同为学生干部或普通学生时，以学院研究生助学

金评审委员会投票方式确定获奖者。

第二十一条 研究生学业助学金申报者，提供成果佐证材料包括：科研项

目立项证书、科研获奖、学术论文及相关检索证明、授权专利证书或授权公告证

明、实质审查请求生效公告证明、科技大赛获奖证书、外语成绩单、研究生期间

课程成绩单、文体活动获奖证书、盖部门公章的学生组织任职证明等原件和复印

件各 1份，审核后原件退还。

第二十二条 未尽事宜，由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讨论解决

并进行补充说明，同时本细则可根据学校相关文件的修订和学院学科发展而后续

适当修订，新修订细则内容将在师生群体中公示无异议后生效。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助学金评审委

员会负责解释。

哈尔滨理工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2023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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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科研项目分类等级认定标准

等

级
科技计划项目 国防项目

人文社科

计划项目

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及

成果转化

A1

1.国家科技部重大专项、重

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

引导专项、基地和人才

专项、创新人才推进计

划

2.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

计划（杰出人才、领军

人才）

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重大项目、集成项目、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4.承担国家各部委科技

计划项目（经费1000 万

元以上）

1.国防科技重大专项

2.国防科技专项（如530、

602等）一级课题

3.国防科工局重大项目

4.承担军委三部委（装备发

展部、后勤保障部、科

技委）及国防科工局项

目（经费1000万元以上）

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

大项目

到校经费 3000 万元以上

（不含外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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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1.国家科技部重点研发计

划（国际合作交流类项

目）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

点项目、优秀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3.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

划（青年拔尖人才）

4.承担国家各部委科技

计划项目（经费 300 万

元以上）

1.国防科技基金重点项目

2.国防科技专项（如 530、
602等）二级课题

3.承担军委三部委（装备发

展部、后勤保障部、科

技委）及国防科工局项

目（经费 300万元以上）

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

项目

到校经费 1000 万元以上

（不含外协费）

A3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面上项目、培育项目、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国家 242 信息安全计划

项目

3.承担国家各部委科技

计划项目（经费 100 万

元以上）

1.国防科技基金一般项目

2.国防科技专项（如 530、
602等）

3.承担军委三部委（装备发

展部、后勤保障部、科

技委）及国防科工局项

目（经费 100万元以上）

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国家艺术基金项目

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重大项目

到校经费 500万元以上（不

含外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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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专

项及短期小额资助项目

2.承担国家各部委科技

计划项目（经费 30万元

以上）

1.国防科技专项（如 530、
602等）三级课题的子专题

2.承担军委三部委（装备发

展部、后勤保障部、科

技委）及国防科工局

目（经费 30万元以上）

1.承担国家各部委人文社

会科学项目（经费 20万
元以上）

到校经费 250万元以上（不

含外协费）

B1

1.承担国家各部委科技

计划项目

2.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

金委研究团队项目、重

点项目、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

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特别资助

4.承担黑龙江省各类计

划项目（经费 100 万元

以上）

1.承担军委三部委（装备发展

部、后勤保障部、科技

委）及国防科工局项目

1.承担国家各部委人文

社会科学项目

2.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规划重点项目

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特别资助

到校经费 200万元以上（不

含外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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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1.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

优秀青年项目

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

上资助

3.黑龙江省政府博士后特

别资助

4.黑龙江省重点研发计划

指导类项目

5.承担黑龙江省科技计划

项目（经费10万元以上）

1.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规划项目

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

上资助

3.黑龙江省政府博士后特

别资助项目

4.黑龙江省艺术科学规划

重点项目

到校经费150万元以上（不含

外协费）

B3

1.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

金联合引导项目

2.黑龙江省政府博士后

资助

3.承担黑龙江省直厅局、哈

尔 滨 市 科 技 局 科 技 计

划项目（经费30万元以上）

4.黑龙江省科技计划项目

1.黑龙江省社科联社会

经济发展重点研究课题

2.黑龙江省政府博士后

资助

3.黑龙江省艺术科学规

划其他项目

4.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学

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到校经费80万元以上（不含

外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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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黑龙江省直厅局、哈尔滨市科

技局科技计划项目（经费

10万元以上）

黑龙江省直厅局、哈尔滨市直

单位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经

费0.5万元以上）

到校经费40万元以上（不含

外协费）

C2 黑龙江省直厅局、哈尔滨市科

技局科技计划项目

黑龙江省直厅局、哈尔滨市直

单位人文社会科学项目

到校经费20万元以上（不含

外协费）

注：①表中的“以上”均包含本额度；②“承担”包括主持和合作；③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及成果转化中“到校经费”

是指单项经费；④人文社科类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的分级标准为上表中到校经费额度的二分之一；⑤我校作为依托

单位承担其他省市的各类计划项目，参照黑龙江省相应项目类别进行认定；⑥我校教师作为项目组成员承担纵向项

目，但以企事业单位委托形式签订合同，项目等级可在按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确定的等级基础上调高一个等级

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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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科研成果获奖等级认定标准

级别 奖项 等级

国家级

1.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国家自然科学奖

3.国家技术发明奖

4.国家科技进步奖

5.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1.国家最高科学技

术将

2.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创新团队奖

3.国家级特等奖

4.国家级一等奖

5.国家级二等奖

6.国家级三等奖

省部级

1.国家各部委科学技术奖

2.黑龙江及其他省政府科学技术奖

3.黑龙江及其他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4.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展入选并获奖

5.具有国家级科研奖推荐资格的机构或行业

协会设立的科研奖

1.省部级特等奖

2.省部级一等奖

3.省部级二等奖

4.省部级三等奖

厅局级

1.黑龙江及其他省直厅局设立的科研奖

2.黑龙江及其他省委宣传部设立的艺术展入

选并获奖

3.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展入选

4.哈尔滨市及其它地级以上市政府设立的科

研奖

5.黑龙江省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黑龙江省

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6.具有省部级科研奖推荐资格的机构或行业

协会设立的科研奖

7.黑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评定的学科获

奖

1.厅局级一等奖

2.厅局级二等奖

3.厅局级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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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学术论文分类等级认定标准

等级 理工科类学术论文

A1 1.被 SCI收录的期刊论文（中科院一区）

A2
1.被 SCI收录的期刊论文（中科院二区、三区）

2.在学校认定的理工科类国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A2
类）

A3
1.被 SCI收录的影响因子大于 0.3的期刊论文

2.在学校认定的理工科类国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

（A3类）

B

1.不属于A类的被 SCI收录的期刊论文

2.被 EI（工程索引）收录的期刊论文

3.在学校认定的理工科类国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B
类）

C
1.CSCD（中国科技引文数据库）核心库收录的理工

科类期刊论文
2.被 SCI收录的国际学术会议论文

D
1.在《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的理工科类期刊

上发表的论文
2.被 EI收录的国际学术会议论文

E 1.国内外学术会议论文

注：以上期刊均不含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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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表 1 学校认定的理工科类 A2类学术期刊

期刊名 ISSN 期刊名 ISSN

材料导报 1005-023X 电子与信息学报 1000-436X

化工学报 0438-1157 机械工程学报 0577-6686

计算机学报 0254-4164 软件学报 1000-9825

数学学报 0583-1431 物理学报 1000-3290

仪器仪表学报 0254-3087 振动与冲击 1000-3835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1003-3033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0258-8013

中国光学快报 1671-7694
中国物理快报（英

文） 0256-307X

自动化学报 0254-4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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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学校认定的理工科类 A3类学术期刊

期刊名 ISSN 期刊名 ISSN

安全与环境学报 1009-6094 材料工程 1001-4381

电工技术学报 1000-6753 电子学报 0372-2112

复合材料学报 1000-3851 高电压技术 1003-6520

工程力学 1000-4750 工业建筑 1000-8993

光学精密工程 1004-924X 光学学报 0253-2239

光子学报 1004-4213 红外与激光工程 1007-2276

化工进展 1000-6613 机器人 1002-0446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
学报

1003-9775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1000-1239

计算数学 0254-7791 精细化工 1003-5214

控制理论与应用 1000-8152 控制与决策 1001-0920

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 1003-6059 声学学报 0371-0025

通信学报 1009-5896 系统工程与电子技
术

1001-506X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 1673-193X 中国光学 2095-1531

中国激光 0258-7025 中国机械工程 1004-132X

中国科学：数学 1674-7216 中科科学：信息科学 1674-7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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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学校认定的理工科类 B类学术期刊

期刊名 ISSN 期刊名 ISSN

地震工程与工程振动 1000-1301 光电子激光 1005-0086

工程数学学报 1005-3085 规划师 1006-0022

化工新型材料 1006-3536 化学研究与应用 1004-1656

建筑结构 1002-848X 建筑科学 1002-8528

建筑师 1001-6740 数学年刊 1000-8314

数学物理学报 1003-3998 现代化工 0253-4320

系统科学与数学 1000-0577 新建筑 1000-3959

应用数学学报 0254-3079 运筹学学报 1007-6093

注：《哈尔滨理工大学学报》（ISSN：1007-2683）按照C类期刊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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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学院认定的行业高影响力期刊及学术会议

一、学院认定的学术期刊

1.《变压器》

2.《电子元件与材料》

3.《电气技术》

4.《电力信息与通信技术》

5.《大电机技术》

6.《电线电缆》

二、学院认定的学术会议

1.中国科技协会备案的一级学会对应学术年会

2.中国(国际)微纳技术暨复合材料创新发展论坛

3.中国高校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学术年会

4.中国高等学校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学术年会

5.中国电机工程学会高电压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

6.国际战略技术论坛（IF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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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学科竞赛目录

一、学校认定的学科竞赛

1.中国研究生智慧城市技术与创意设计大赛

2.中国研究生未来飞行器创新大赛

3.中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4.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

5.中国研究生创“芯”大赛

6.中国研究生人工智能创新大赛

7.中国研究生机器人创新设计大赛

8.中国研究生能源装备创新设计大赛

9.中国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大赛

10.中国研究生乡村振兴科技强农+创新大赛

11.中国研究生网络安全创新大赛

12.中国研究生“双碳”创新与创意大赛

13.中国研究生金融科技创新大赛

14.中国研究生“美丽中国”创新设计大赛

15.中国研究生工程管理案例大赛

16.中国研究生企业管理创新大赛

17.“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18.“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19.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20.ACM-ICPC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

21.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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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23.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邀请赛

24.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25.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

26.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

27.全国大学生交通科技竞赛

28.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

29.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

30.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

31.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年会展示

32.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RoboMaster、robocon

33.“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

34.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35.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36.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

37.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大数据挑战赛、团体程序设计天

梯

赛、移动应用创新赛、网路技术挑战赛

38.中国机器人大赛暨 Robocup 机器人世界杯中国赛

39.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

40.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

41.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

42.“中国软件杯”大学生软件设计大赛

43.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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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赛

45.中美青年创客大赛

46.全国大学生集成电路创新创业大赛

47.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

48.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品牌策划竞赛、会展专业创

新创业实践竞赛、国际贸易竞赛、创新创业竞赛

49.中国好创意暨全国数字艺术设计大赛

50.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

51.“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

52.全国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

53.全国高校 BIM 毕业设计创新大赛

54.RobCom 机器人开发者大赛

55.华为 ICT 大赛

56.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计竞赛

二、学院认定的学科竞赛

1.全国大学生集成电路创新创业大赛

2.“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杯”全国大学生电工数学建模竞赛

3.全国大学生等离子体科技创新竞赛

4.动力电池及管理技术挑战赛

5.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

6.世界大学生水下机器人大赛

7.中国电工技术学会高校电气电子工程创新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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